
我就是生命的糧 羅煜寰

經文：約6:41-59
耶穌總結關於生命糧的講論，提到
什麼樣的人才有永生。

引言

現今台灣社會最流行的話題之一，

就是養生保健。人們愈來愈重視吃進

自己身體裡的東西，一方面上山下海

地找尋對身體有神奇助益的天然食

物，另一方面極力避免在自己體內囤

積費物。然而相對的，我們嚴重地忽

略了生命所需要的糧食，以致於徒然

活著，卻不知為何而活？甚至於活在

一個極度污染、缺乏養分的靈命光景

中而不自知。

耶穌說“我就是生命的糧”，這是

個新奇而大膽的論點，這句話到底是

甚麼意思呢？祂真能供應我們生命的

養分麼？

一、信靠主的人有永生（41-51）
 私下議論（41-42）

顯然當時群眾中有些人是耶穌家鄉

的鄰舍，他們無法接受耶穌宣稱自己

是「從天上降下來的糧」。明明從小

看著祂長大，怎麼說是從天降下的

呢？從神而來的怎麼可能住在人間？

這正是許多人對於“道成肉身”排

斥的反應。一個生活經歷和我們一樣

的人，怎麼可能是神？因此許多人把

耶穌給“降格”了，嘗試尊稱祂是個

偉大的道德家、宗教家。卻不思想對

於一位創造天地萬物的主，願意穿戴

人類的軀殼，這已經不是可不可能的

問題，而是因為愛的緣故。

 父的吸引力（43-46）

耶穌進一步說，凡是到祂面前的都

是因著天父的吸引。這句話等於否定
了罪人有能力靠著自己來親近神，也

正是所謂加爾文五點要義當中的第一

點－罪人完全的敗壞。

今天如果有任何人願意參加聚會，

他應當受到提醒，真正引領他的並不

是詩歌、講員、教堂、或是宗教氣氛，

甚至不是他主動的意願，而是由於天

父的揀選與施恩。

這樣的吸引力是“救命的吸引

力”，按著第45節的說法，人們在這
份吸引力的影響下，聆聽聖經話語，

虛心反省學習，接著來到耶穌面前，

領受救恩。

 來吃生命糧（47-51）

「信的人有永生」，永生就是在神

面前享受永遠的平安喜樂。它不是等

到你肉體死亡之後才判定你配不配擁

有，永生是當你決定信靠耶穌時，就

已經賞賜給你了。當信徒享受主裡的

平安與喜樂時，他就正在經歷永生的

實際。

耶穌接著再次提到嗎哪與天糧的對

比，前者供應必朽身體所需，後者則

滿足不朽靈魂之饑。吃過嗎哪的人按

肉體而言都死了，但是人若吃了天

糧，就因承受永生而永遠活在神的面

前。

這時話鋒一轉，耶穌說那天糧就是

祂的肉，這可新奇了。猶太人連吃動

物的肉都有百般禁忌，更何況吃人

肉！其實我們曉得，耶穌的意思是祂

將要成為我們的贖罪祭，藉著十字架

上的犧牲，而將祂的生命賜給世人（來

10:5-10）。

二、吃喝主的人有永生（52-59）
 彼此爭論（52）

群眾從稍早的“私下議論”轉而成

為“彼此爭論”，耶穌語不驚人死不
休，不顧眾人的反感，竟然說光吃祂

的肉並不夠，還必須要喝祂的血！

 必須吃喝主（53-55）

這像甚麼話！經上豈不是記載，不

可以喝血麼？（創9:4、申12:23）今

天耶穌竟然邀請大家來喝祂的血，還

說這樣的人才能有永生，真是豈有此

理！

許多信徒可能和當年的猶太人一

樣，知道聖經規定不可喝血，因為生

命在血裡（申12:23）。但是耶穌為什
麼要我們喝祂的血呢？難道祂敢挑戰

千年來的戒規麼？原來答案就在“生

命”這兩個字，耶穌說「你們若不吃

人子的肉、喝人子的血，就沒有生命

在你們裡面。」那生命指的是人子主

耶穌的生命。原來我們喝誰的血，就

和誰的生命混為一體，所以決不可隨

便喝血。

當然，耶穌談的是那屬靈的預表。

就如同吃喝食物會成為我們身體的一

部份，吃喝靈糧也會成為我們生命的

一部份，那靈糧就是耶穌為我們付出

的犧牲。當我們接受耶穌為我們而死

的事實時，就等於承認祂是你我的贖

罪祭，這就是在吃喝主，讓祂的生命

進到我們裡面。

 吃喝的結果（56-58）

與主合一：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

常在我裡面，我也常在他裡面」。誰

會常常出現在你的心裡、甚至生命

中？應該是你所愛、所關心的人。那

就是我們與主耶穌應有的關係，充滿

著甜蜜的感覺。

常在新聞報導中看見所謂“追星

族”的熱情舉動，他們可以餐風宿

露、浪跡天涯，只為了一睹偶像的風

采，或是和他握手合照，更令人興奮

的是能夠得知偶像的秘密、約定聯繫

默契等等。今天信徒也應該用如此的

熱情來追求我們的主，與祂建立親近

而隱密的個人關係（歌8:6）。

因主活著：凡是領受主代贖之恩的

人，就有主的生命在他裡面，如此一

來，他就能在神面前享受永遠的平安

喜樂，而且他的生活目標已經轉移到

主的身上。

三、結語

主耶穌在這一段講論中提到兩種

人“有永生”，前者是相信祂的

（47），後者是吃喝祂的（54），其

實這是一體的兩面。相信是因，吃喝

為果。因著相信耶穌而擁有祂的生

命，以致於能夠吃喝享受祂的生命。

相信導致吃喝，吃喝始於相信。一個

生命垂危的人不會單只口頭誇讚一帖

救命良藥而不去服用它，同樣地，真

心相信耶穌救恩的人一定會歡喜擁抱

從主而來的新生命。


